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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評鑑委員會評鑑決議書 
109年度評字第 1號 

請  求  人 饒〇〇   

受評鑑法官 李〇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法官 

上列受評鑑法官經請求人請求本會進行個案評鑑，本會決議

如下： 

決    議 

關於理由欄壹、二、部分，請求不成立。 

其餘不付評鑑。 

    理    由 

壹、本件請求評鑑之意旨略以： 

一、請求人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聲請交付 104年度訴更一字

第〇號人事行政事務事件民國 104 年 9 月 24 日言詞辯

論庭之法庭錄音錄影光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分別以

104 年度聲字第〇號、第〇號裁定駁回，請求人提起抗

告，經最高行政法院分別以 105年度裁字第〇號、第〇

號裁定，認請求人抗告有理由，而廢棄上開裁定，發回

原審更為審理，受評鑑法官即於 105年 6月 30日以 105

年度聲更一字第〇號、第〇號裁定（下稱原裁定）准將

法庭錄音光碟交付請求人。惟受評鑑法官未依職權於原

裁定裁判訴訟費用，是為裁判脫漏，違反行政訴訟法第

104 條、第 218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87 條：「法院為終

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上級法院廢棄

下級法院之判決，而就該事件為裁判或變更下級法院之

判決者，應為訴訟總費用之裁判；受發回或發交之法院

為終局之判決者亦同」、第 95條：「本節之規定，於法院

以裁定終結本案或與本案無涉之爭點者準用之」、第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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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項：「訴訟標的之一部或訴訟費用，裁判有脫漏者

，法院應依聲請或依職權以判決補充之」等規定，具有

法官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2 款及第 5 款之應付評鑑事由

。後請求人再於 109年 11月 23日提出陳述意見書，主

張其於聲請交付法庭錄音錄影光碟時，係聲明請求交付

法庭「錄影」光碟；如無「錄影」光碟，始請求交付法

庭「錄音」光碟，且上開聲明屬於先、備位聲明，受評

鑑法官未就先位聲明為准駁，逕就備位聲明予以裁定，

是為裁判脫漏，致請求人至今未取得法庭錄影光碟，違

反行政訴訟法第 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237條規定，

構成法官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2 款、第 6 款及第 7 款事

由等語。 

二、請求人於 107年 10月 8日具狀聲請補充裁判，間隔約 6

個月後，受評鑑法官始於 108 年 4 月 16 日以 105 年度

聲更一字第〇號、第〇號補充裁定（下稱補充裁定）：「

原裁定主文應補充第 2項『聲請及發回前抗告訴訟費用

均由聲請人負擔。』。」，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違反

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辦案期限規則（下稱辦案

期限規則）第 6條第 4款：「事件自分庭之日起，逾下列

期限尚未終結者，除由院長負責督促迅予辦理外，並應

由承辦書記官按月填具遲延事件月報表，經法官核閱後

，於翌月 15日前陳報司法院：四、聲請或聲明事件，逾

6 個月」及法官倫理規範第 11 條：「法官應謹慎、勤勉

、妥速執行職務，不得無故延滯或增加當事人、關係人

不合理之負擔」等規定，具有法官法第 30條第 2項第 2

款、第 6款及第 7款之應付評鑑事由等語。 

貳、受評鑑法官陳述意見意旨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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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請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事件，係聲請人一方發動聲請，

由法院審查其聲請是否合於相關規定而予以准否之程

序，並無就交付光碟與否爭執之相對人。既無相對人，

理應由聲請人負擔聲請事件所須繳納之相關費用。加以

聲請交付光碟無須繳納裁判費，僅須於裁定許可後繳納

光碟費用每片新臺幣（下同）50元。且原裁定作成時，

本院對於此類聲請案件，無論准否，多數裁定之主文亦

不會另為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則原裁定雖未諭知訴訟

費用之負擔，自無所謂漏未裁判訴訟費用之問題。 

二、如上述見解可採，則請求人聲請就訴訟費用為補充裁判

，即不應准許。惟經合議庭研究討論、查詢相關資料，

並參考非訟事件法第 21條規定：「非訟事件程序費用，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聲請人負擔。檢察官為聲請人時

，由國庫支付。前項費用之負擔，有相對人者，準用民

事訴訟法有關訴訟費用之規定」之法理，認聲請人因不

服本院駁回聲請之裁定而提起抗告，其所繳納之抗告費

用，自應由聲請人即抗告人負擔。須進一步考慮者，縱

認抗告費用應由聲請人負擔，是否即應於裁定主文諭知

此筆費用，以免聲請人有所疑義，經合議庭討論後決定

，因原裁定係經最高行政法院廢棄發回更為裁定，且涉

及抗告費用之問題，採取仍諭知關於訴訟費用負擔之見

解似較完備。因此，參考非訟事件法第 21條規定之法理

，認交付法庭錄音事件為聲請人一方啟動，由法院審查

是否合於許可交付之相關規定，且無相對人會就聲請人

之聲請為任何爭執之程序，而顯然欠缺行政訴訟法第

104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95 條及第 78 條所規定，由敗

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之前提，故於補充裁定中諭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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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聲請人負擔相關訴訟費用。 

三、作成補充裁定後，又產生聲請人得否對補充裁定提起抗

告之問題。有關訴訟費用脫漏之補充裁判，依據行政訴

訟法第 104條、第 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88條：「訴

訟費用之裁判，非對於本案裁判有上訴時，不得聲明不

服」、第 233條第 4項：「因訴訟費用裁判脫漏所為之補

充判決，於本案判決有合法之上訴時，上訴審法院應與

本案訴訟同為裁判」規定，對於訴訟費用之裁判，不得

單獨聲明不服。惟考量原裁定早已確定，聲請人縱對補

充裁定不服，亦無法併同本案（即原裁定）聲明不服，

對聲請人之保障似有未周。幾經研究討論，決定採對聲

請人有利之解釋，認其得提起抗告。倘上級審對上述問

題有不同意見，再由上級審處理。 

四、一則裁定看似簡單，然從發現問題、查詢相關資料，經

過思考、研究、討論，乃至裁定之作成及修正，是法官

經過深思熟慮，釐清法律問題所得出之結論。 

參、本會之判斷： 

一、本件請求事實，無非在於： 

(一)行政法院組織法第 47 條準用 104 年 7 月 1 日修正公布

、同年月 3 日生效之法院組織法第 90 條之 1 第 1 項前

段：「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

護其法律上利益，得於開庭翌日起至裁判確定後 6個月

內，繳納費用聲請法院許可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

及第 2項：「前項情形，依法令得不予許可或限制聲請

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者，法院得不予許可或限制

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規定，請求人依照前開規定

，請求交付 104年度訴更一字第〇號人事行政事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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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庭錄音（後改稱有先位聲明請求錄影光碟），請求

人請求評鑑的內容，是以受評鑑法官於作成原裁定時，

未裁定聲請或訴訟費用，為裁判脫漏，是否符合法官法

評鑑事由。 

(二)另請求人於 107 年 10 月 8 日具狀聲請補充裁判訴訟費

用，受評鑑法官於 108 年 4 月 16 日補充裁定訴訟費用

，是否符合法官法評鑑事由。 

二、查請求人於 104 年 10 月 5 日、11 月 2 日聲請交付法庭

錄音錄影光碟，雖先後經受評鑑法官以 104年度聲字第

〇號、第〇號裁定駁回其聲請，然請求人提起抗告後，

最高行政法院審認上開裁定應予廢棄，分別以 105年度

裁字第〇號、第〇號發回原審更為裁定，後受評鑑法官

於 105 年 6 月 30 日以 105 年度聲更一字第〇號、第〇

號裁定（即原裁定）准將法庭錄音光碟交付聲請人。請

求人於 105 年 8 月 16 日繳納相關費用後，法庭錄音光

碟於 105 年 8 月 30 日送達請求人，此有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及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 105年度聲更一字第〇號第 15頁及第 16頁

）。請求人於 109 年 11 月 23 日陳述意見書主張其係聲

明請求交付法庭「錄影」光碟；如無「錄影」光碟，始

請求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之先、備位聲明情事，按當

時該請求曾歷經抗告發回，到後來裁定准許交付錄音光

碟，請求人也繳交相關費用，受領錄音光碟在案，並未

質疑有無錄影光碟，已如前述。且按法官是否准予許可

交付，以及如果法院有錄影者（按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

用保存辦法第 2條規定，有必要時方得錄影），法院裁准

交付錄音光碟或錄影光碟，按照法院組織法第 90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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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符合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要件，法院可依法或

裁定不予許可或限制規定，法院是否交付或交付何者，

均屬法院審酌其聲請是否具有法律上利益而為之決定，

為法律見解，此部分依法官法 37 條第 4 款為不付評鑑

之決議，先此敘明。 

三、 關於理由欄壹、一、之部分： 

(一)經本會查閱各級行政法院就聲請交付法庭錄音事件所

為之裁定，無論准否，關於訴訟費用之裁判，部分未就

訴訟費用予以裁判，亦有就訴訟費用併為裁定之情形（

見評字卷第 263頁至第 430頁）。可見法院受理此類聲

請事件，於主文諭知訴訟費用之情形本有歧異。 

(二)再者，受評鑑法官原係參照非訟事件法第 21 條規定之

法理，而認聲請交付法庭錄音事件之程序上所生費用應

由聲請人負擔，並參考實務作法，故而未於主文諭知訴

訟費用。請求人就訴訟費用聲請補充裁判後，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依據高等行政法院及地方法院行政訴訟事件

編號計數分案報結實施要點（下稱編號計數分案報結實

施要點）第 13點第 1款規定：「下列情形不得另立卷宗

號數：（一）聲請行政法院更正或補充裁判」規定，分

由原承辦股以原案號續辦。受評鑑法官受理請求人之聲

請，經過成員變動後之合議庭審酌其情，認有於主文諭

知訴訟費用之必要，參照 109 年 1 月 15 日修正公布前

行政訴訟法第 98條之 5規定：「聲請或聲明，不徵收裁

判費。但下列聲請，徵收裁判費新臺幣 1,000元：一、

聲請參加訴訟或駁回參加。二、聲請回復原狀。三、聲

請停止執行或撤銷停止執行之裁定。四、起訴前聲請證

據保全。五、聲請重新審理。六、聲請假扣押、假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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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撤銷假扣押、假處分之裁定。」、同法第 98條之 4：

「抗告，徵收裁判費新臺幣 1,000元。」及法庭錄音錄

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 8條第 3項：「第 1項聲請經法

院裁定許可者，每張光碟應繳納費用新臺幣 50元。」等

規定，認該案雖不徵收裁判費，惟請求人仍須繳納光碟

費用及抗告費用，又因該案屬聲請人一方啟動法院審查

是否合於許可交付規定之事件，顯無行政訴訟法第 104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95條、第 78條所規定由敗訴當事

人負擔訴訟費用之情形，故訴訟費用應由聲請人（即請

求人）負擔，而以原案號為補充裁定，於主文諭知聲請

及發回前抗告訴訟費用均由聲請人負擔。復因請求人對

之提起抗告，最高行政法院審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

年度訴更一字第〇號案件之對造應為聲請交付法庭錄

音光碟事件之相對人，且請求人之抗告為有理由，依據

行政訴訟法第 98 條第 1 項前段：「訴訟費用指裁判費

及其他進行訴訟之必要費用，由敗訴之當事人負擔」及

同法第 104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87條、第 95條規定，

以 109年度裁字第〇號裁定廢棄補充裁定關於訴訟費用

由請求人負擔之部分，諭知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受

評鑑法官始依據最高行政法院 109年度裁字第〇號更為

109 年度聲字第〇號裁定，於主文諭知由相對人負擔訴

訟費用 2,000元及其利息。據此來說，於聲請交付法庭

錄音光碟事件中，關於訴訟費用的裁定，是否為法官之

法定職權，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仍有法律見解

歧異，且各級行政法院對於聲請交付法庭錄音事件是否

於主文諭知訴訟費用有相同或相異處理之情形觀之，堪

認此係法官受理聲請事件，審酌其聲請意旨、適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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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採取見解之不同，非屬裁判脫漏之情形。 

(三)是以，受評鑑法官雖未於原裁定主文諭知訴訟費用，惟

因涉及法官對於非訟事件法第 21 條、行政訴訟法第 98

條第 1項前段、第 98條之 5、行政訴訟法第 104條準用

民事訴訟法第 87條、第 88條、第 95條、行政訴訟法第

218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233 條等法律規定適用之見解

，依據法官法第 30條第 3項規定，適用法律之見解，本

不得據為法官個案評鑑之事由。此部分之請求，應依法

官法第 37條第 4款為不付評鑑之決議。 

四、 關於理由欄壹、二、部分，是否構成遲延案件進行： 

(一)經查請求人於 107 年 10 月 8 日具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聲請補充裁判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依據編號計數分案

報結實施要點第 13 點第 1 款規定，不得另立卷宗號數

，故將聲請狀分由原承辦股以原案號續辦。又因 105年

度聲更一字第〇號、第〇號事件已於 105 年 6 月 30 日

裁定准予交付法庭錄音光碟而終結，均未逾辦案期限規

則第 6條第 4款規定之 6個月辦案期限。另基於現行管

考作業系統，就已終結事件，並無再管考其辦案期限之

機制，此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9 年 8 月 17 日北高行

楨文字第〇號函可憑（見評字卷第 39頁）。 

(二)又按法官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6 款：「無正當理由遲延

案件之進行，致影響當事人權益，情節重大」規定，而

辦案期限規則為協助法官管考案件，要求法官應妥適迅

速處理案件，避免無故延滯而造成當事人之負擔。本件

受評鑑法官受理請求人聲請後，間隔約 6個月又 8日始

為補充裁定，確實有所延宕，客觀上已經違反辦案期限

規定，但是否因此致影響當事人權益，情節重大，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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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認為： 

1.本件請求評鑑事實乃關於聲請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事件

之訴訟費用爭議，而非准否交付法庭錄音錄影光碟之聲

請，審酌請求人已於 105 年 8 月 30 日取得法庭錄音光

碟，其所主張之權利業已實現，未因聲請補充裁判訴訟

費用，而受到任何影響，因此受評鑑法官作成裁定的事

件，固然有延宕，但對於請求人聲請交付法庭錄音錄影

光碟之當事人權益而言，行為情節本非重大，且訴訟費

用的延宕裁定，對請求人權益影響至多僅有該費用的利

息，結果也並非重大。 

2.目前辦案期限規則於本件之適用情形仍有若干模糊處，

按照前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回函：請求人聲請補充裁定

，依法不得另立卷宗號數，直接分由原承辦股續予辦理

，且因該案已於 105 年 6 月 30 日終結，依據現行相關

法規，對於已終結事件，並無設置相關管考機制。本會

認為法院就此雖未管考，惟本件既係就原裁定所為之聲

請補充裁定案件，自不宜逾越原裁定 6個月之辦案期限

規定，基此，受評鑑法官確實稍有延宕數日之情形，然

此仍考量管考系統不備，自難認情節重大，而有法官法

第 30條第 2項第 6款之情形。 

(三)基上所述，本部分事實雖無法官法第 30條第 2項第 2款

、第 6款及第 7款事由之該當，為預防類似問題發生，

有必要促請受評鑑法官未來允宜注意上情，但本件的問

題終起因主管機關對於此類案件管考之疏漏，本會建議

司法院或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宜研議此部分辦案期限規

定，並建置相關管考措施，方為正辦。 

五、 綜上所述，關於壹、二、部分，本會尚不足以認定受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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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法官有法官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6 款規定之情事，應

依法官法第 38條規定，認本件之請求不成立。其餘請求

人所請求法官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2 款、第 5 款及第 7

款規定之情事，因涉及法律見解，且請求顯無理由，應

不付評鑑。 

六、 本會於 109 年 9 月 26 日已經准許請求人閱卷與到會說

明，請求人亦於 109年 10月 16日到會詳細說明，請求

人於收受評鑑法官意見書後，於 109年 11月 23日再次

請求閱卷、調閱證據與到會說明，因本案的事實已經明

朗，本會審酌其書面意見，所請求事項，並無關連性與

必要性，爰不予准許，併此說明。 

肆、本件請求，一部無法官法第 30 條第 2 項之情事，依照

同法第 38條請求不成立，其他部分應依照同法第 37條

第 4款及第 7款不付評鑑，決議如上。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1 2 月 1 1 日 

法官評鑑委員會 

召  集  委  員    鄭  瑞  隆（請假） 

王  正  嘉 

王  俊  彥 

沈  麗  娟 

林  志  潔 

林  俊  宏 

姜  長  志 

柯  志  民 

莊  喬  汝 

郭  玲  惠（副召集委員代行主席職務） 

廖  福  特 



 

 

第 11 頁，共 11 頁 

蔡  守  訓 

盧  世  欽（請假） 

            （依委員之姓名筆劃由少至多排列）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1 2 月 2 4 日 

                科  員    張  詠  婷 


